
关于印发《“转作风 树新风 主动帮办日”
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威民函〔2023〕15号

各区市民政局、国家级开发区社会工作部、南海新区社会工作部：

为进一步提高社会救助工作效能，全面提升社会帮扶类工作

群众满意度，现制定《“转作风 树新风 主动帮办日”行动实施方

案》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威海市民政局

2023年 4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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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转作风 树新风 主动帮办日”行动实施方案

为有效解决部分困难群众申请救助难、政策不了解、审批时

间长等问题，努力做到及时救助困难群众，实现应保尽保、应救

尽救，在切实兜好基本民生保障底线的基础上，全面提升群众满

意度，特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行动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按照中央和

省、市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工作部署，健全社会救助政

策主动告知、救助对象主动发现、救助信息主动公开工作机制，

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，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

群众纳入救助保障范围，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

全感。

二、行动内容

全市建立主动帮办日制度，将每月 6日（如遇节假日，顺延

为下一个工作日，下同）确定为主动帮办日。市、区市两级每月

6日集中接待群众来访来电，集中解答低保等救助政策，消除群

众对社会救助政策的疑惑，充分化解矛盾隐患，全力解决困难群

众急难愁盼问题。镇（街）在正常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基础上，

每月 6 日对申请救助提交材料不齐全的以及申办能力不足困难

群众，采取入户联系的方式，主动上门开展救助政策宣传，协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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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办救助事项，补齐申请材料，帮助困难群众尽早完成低保、特

困、低保边缘家庭、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事项的申办，推动社会

救助政策由“人找政策”向“政策找人”转变，打通服务群众的“最

后一公里”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制定方案（2023 年 3 月底-4 月初）。市级负责制定

实施方案，明确行动内容和相关要求，各级按照职责分工，全面

落实好“转作风 树新风 主动帮办日”行动。

（二）建立台账（持续开展）。市、区市两级对来访来电情

况做好记录，建立接访台账，将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反馈至基层

调查核实，30分钟内给予明确回复，能够立即解决的现场解决，

不能立即解决的要加强跟踪督导，进行销号处理。镇（街）要在

日常工作中，及时掌握辖区内申请救助提交材料不齐全以及申办

能力不足的困难群众底数，建立工作台账，为每月 6日开展主动

帮办日行动做好准备。

（三）入户帮办（每月 6日）。各区市要指导镇（街）根据

建立的工作台账，合理安排入户联系工作，确保实现台账登记人

员走访全覆盖。镇（街）工作人员应主动告知社会救助申办流程，

讲解各项救助政策，指导其补齐申请材料。村（居）民政协理员

应协助镇（街）开展好入户帮办工作。镇（街）在办理社会救助

过程中，对于可通过各级政务服务平台或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

核对系统查询获取的材料，不再要求申请群众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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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建立一事一议制度（持续开展）。对群众申请的救助

事项，村（居）不能确定的，要及时提交镇（街）研究办理，凡

镇（街）难以确定的，要及时提交至各区市民政部门研究，原则

上在一周之内给予妥善答复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“转作风 树新风 主动帮办日”行动是

我市落实社会救助“三主动”工作机制的重要创新实践，关系到困

难群众的切身利益，各区市要主动提高站位，高度重视，精心实

施，明确责任人和分工，充分结合主题党日、新时代文明实践等

工作，将行动纳入区市、镇（街）及村（居）的重要活动日程。

要充分发动群众，主动发现和提供困难群众线索，力争应保尽保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培训。各区市要定期对镇（街）工作人员、

村（居）民政协理员等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和入户帮办方式方法的

培训，全面熟悉各类社会救助事项的准入条件、申请资料、办理

流程等，确保基层工作人员能精准掌握政策、准确解答群众咨询、

熟练帮办代办。

（三）加强督导考核。各区市要加强对镇（街）、村（居）

“转作风 树新风 主动帮办日”行动的调度和指导，将落实情况纳

入重点工作评估范围。定期对各镇（街）开展情况进行检查，对

新增在保对象、申请未纳入人员、信访反映问题定期抽查回访，

杜绝推诿扯皮。市、县两级民政部门每月分别按照 30%和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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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抽查检查镇（街）各项救助业务申办情况，及时梳理汇总发

现问题，定期通报。


